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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39         证券简称：美康生物         公告编号：2023-047 

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民事调解书》暨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进展情况 

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康生物”）于近日收到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浙江高院”）以及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宁波中院”）出具的关于子公司武汉美康盛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武汉美康”）相关原股东等人及其控制的公司合同纠纷案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22）浙民初 238 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21）浙 02 民终 2676 号》。 

二、关于本案的相关背景 

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11 日与武汉市和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

汉和美”）、武汉安合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安合瑞”）及其控制人

徐联英、邱重任及黄加海、高峰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该协议约定：由邱重任成立上饶市新安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饶新安

略”），再由上饶新安略、邱重任、黄加海、高峰共同投资设立武汉美康，并以

武汉美康为平台，接续和收购武汉和美、武汉安合瑞的医疗器械经营业务及相关

资产，并共同持续运营该等业务和资产；公司通过收购上饶新安略 100%股权，

最终持有武汉美康 56%的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号 2016-084）。 

上饶新安略于 2016 年 4 月 12 日设立，邱重任持有 100%股权。2016 年 4 月

18 日，上饶新安略、邱重任与黄加海、高峰共同出资设立武汉美康，其中上饶

新安略持有 56%股权，邱重任持有 36.5%股权，黄加海持有 5%股权，高峰持有

2.5%股权。2016 年 12 月 16 日，邱重任将其持有的上饶新安略 100%股权转让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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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并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完成后公司通过上饶新安略间接持有武汉美康 56%

股权，武汉美康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上述协议签订后，公司按协议约定履行了款项支付等义务，但在后期的生产

经营过程中，武汉和美、武汉安合瑞、徐联英、邱重任未按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

务，导致武汉和美应付武汉美康款项总金额 14,289,756.28 元、武汉安合瑞应付

武汉美康款项总金额 25,836,925.08 元。据上可见，武汉和美、安合瑞、徐联英、

邱重任上述行为已严重违反了协议的约定，侵害了公司和子公司武汉美康的合法

权益。为进一步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挽回或减少公司损失，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鄞州法院”）提出诉讼。 

三、关于本案的基本情况 

2019 年 10 月，公司向鄞州法院就子公司武汉美康相关原股东徐联英、邱重

任等及其控制的公司武汉安合瑞、武汉和美未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等合同纠纷事

项提起诉讼。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公

告编号 2019-115）。由于案件涉及的诉讼金额大小和管辖权等原因，上述两项诉

讼分别由宁波中院受理武汉安合瑞案件、由鄞州法院受理武汉和美案件。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3）、（公告编号 2020-110）、（公告编号 2020-121）、（公告编号 2021-006）、

（公告编号 2021-027）。 

（一）武汉安合瑞案件 

2021 年 12 月 30 日，宁波中院对武汉安合瑞案件出具了《民事判决书（2020）

浙 02 民初 251 号》，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

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1）。 

2022 年 1 月，武汉美康相关原股东徐联英、邱重任等及武汉安合瑞针对上

述判决向浙江高院提出上诉。2022 年 6 月 10 日，浙江高院出具了《二审案件应

诉通知书（2022）浙民终 238 号》，决定受理上诉案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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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武汉和美案件 

2021 年 4 月 29 日，鄞州法院对武汉和美案件出具了《民事判决书（2019）

浙 0212 民初 14814 号》，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4）。2021 年 5 月 13 日，被告徐联英、邱重任及

武汉和美针对一审结果向宁波中院提出上诉。2022 年 5 月 7 日，宁波中院组成

合议庭审理该上诉案件。 

四、本次收到两份《民事调解书》的调解情况 

浙江高院与宁波中院分别于 2023 年 6 月 26 日、2023 年 6 月 27 日出具了《民

事调解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武汉安合瑞、武汉和美确认基于上述两案应支付武汉美康的货款分别为

14,289,756.28 元和 25,836,925.08 元，加上应支付美康方（包括美康生物、武汉

美康，下同）提起两案诉讼产生的其他费用各 250 万元，合计应支付武汉美康款

项为 45,126,681.36 元。  

二、美康生物指定由上饶新安略以 7,000,000 元价格受让邱重任持有的武汉

美康 36.5%股权，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该股权即交割给上饶新安略所有，相应的

所有股东权利和义务由上饶新安略享有和承担，因本次转让产生的税费由上饶新

安略和邱重任按规定各自承担；邱重任应配合武汉美康和上饶新安略在本协议签

订之日起 30 日内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若有逾期，武汉美康和上饶新安略有

权申请执行。  

三、美康方支付徐联英方（包括徐联英、武汉安合瑞、武汉和美、邱重任，

下同）如下费用：1.美康生物收购邱重任持有的武汉美康 36.5%股权的股权转让

款 7,000,000 元；2.应支付邱重任的上饶新安略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 10,000,000 

元；3.其他补偿款 2,000,000 元。上述三项合计 19,000,000 元。  

四、上述第一项、第三项相互抵销后，徐联英方应付武汉美康款项

26,126,681.36 元，从已查封的徐联英方及徐定梅、竺江涛、竺园的账户中直接划

付给武汉美康，在本协议签订后十五日内，若法院无法从上述账户扣划全部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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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金额的，武汉美康有权就上述账户中未划付的部分依法申请执行。 

五、已查封账号中款项不足以支付上述第四项费用部分（本金数不包括利

息），由徐联英方在本调解书签署之日起六个月内支付；双方可就该未足额支付

款项的履行，结合徐联英方被查封房产变现问题在本调解书签署之日起六个月内

协商处理；六个月内不能协商处理完毕，武汉美康有权就该未足额支付款项及自

本调解书签署之日起以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至实际履行日止的利息，依法申请执行。 

六、就前述应付美康方的债务，徐联英方（包括徐联英、武汉安合瑞、武汉

和美、邱重任）向美康方互负连带清偿责任。 

…… 

十、其他事项：1.双方合作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自本调解协议签署之日起终

止。本调解协议签署视为双方对相互间由于投资合作和经营而形成权利义务的一

次性了结完毕，双方不存在其他未处理和结清之债权债务。2.本调解协议所涉款

项均为人民币。3.本调解协议自各当事人或代理人签署即具备法律效力。  

武汉安合瑞一审案件受理费 183,485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188,485

元，由武汉安合瑞、徐联英、邱重任负担。武汉安合瑞二审案件受理费 183,485

元，减半收取 91,743 元，由武汉安合瑞、徐联英、邱重任负担。 

武汉和美一审案件受理费 122,539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127,539 

元由美康生物和武汉美康负担。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 117,147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318,393 元，减半收取 159,196.50 元，合计 281,343.50 

元，由武汉和美、徐联英、邱重任负担。 

五、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六、本次民事调解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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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对本次诉讼涉及的应收账款计

提了相关坏账准备 1,950.72 万元。本次诉讼调解达成后，预计将对公司本期或期

后利润产生积极影响，公司后续将根据该诉讼事项的最终判决及执行情况进行相

应会计处理；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上饶新安略间接持有武汉美康的股份将从 56%

增加至 92.5%。公司将积极跟进本案件的后续情况，并按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七、备查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22）浙民初 238

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21）浙 02

民终 2676 号》。 

 

特此公告。 

 

 

 

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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